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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6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15-093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年 11月 0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年 11月 03日以传真和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

主席赖晓丹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因最新的证券及行业监管政策对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提出了更高要求，

明君集团无法如期向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并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为最大限度地

保护中小股东和相关各方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明君集团拟全部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全面退出上市公司，由股权受让人作为新的承诺履行主体存续并变更承诺事项

的其它要素。 

1、变更前承诺的具体内容 

（1）承诺主体：明君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2）承诺内容：明君集团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公告的《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明君集团拟在未来 12个月内通过资产置换方式对

汇源通信进行资产重组。通过资产置换，剥离汇源通信现有不良资产，同时，将明君

集团旗下优质资产注入汇源通信；明君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汇源通信主营业

务；明君集团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汇源通信股份。由于当时条件不成熟，明

君集团又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明确了承诺期限:拟在未来 24个月内，完成相关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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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优化和整合工作，适时重新启动资产重组工作（详情参见 2012 年 12 月 19 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

告》）。 

（3）承诺履行期限：明君集团自 2012 年 12 月 19 日起 24 个月内重新启动资产重组

工作。 

2、变更后承诺的具体内容 

（1）承诺主体：广州蕙富骐骥投资合伙企业、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2）承诺内容：自本次协议收购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汇源通信股东

大会提交经汇源通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购买资产方案，并于本次协议收购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方案，即完成注入资产过户。本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方拟向汇源通信注入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优质资产。 

（3）承诺履行期限： 本次协议收购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资产方案，即完成注入资产过户。 

（4）履约制约措施：蕙富骐骥承诺，本次协议收购股份过户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承诺方案完成前不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监事会认为控股股东变更承诺方案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事项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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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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